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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政复〔2023〕171号

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
关于《虎跳峡镇人民政府关于请求

审批<香格里拉市虎跳峡镇永胜村“多规合一”
实用性村庄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>

的请示》的批复

虎跳峡镇人民政府：

你单位《虎跳峡镇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审批<香格里拉市虎跳

峡镇永胜村“多规合一”实用性村庄规划（2021-2035年）>的请示》

（虎政发〔2023〕118号）已收悉。经香格里拉市国土空间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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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2023年第五次会议研究，批复如下。

一、原则同意《香格里拉市虎跳峡镇永胜村“多规合一”实

用性村庄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。

二、《规划》是今后村庄各项建设活动的法定依据，你镇要

加强村庄规划的实施管理，加大规划的宣传力度，根据村庄规划，

强化对村庄建设行为的引导与管理。

三、规划一经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

意变更规划，确需修改规划的，应按法定程序报批。

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

2023年8月29日

抄送：市自然资源局。

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8月 29日印发


